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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訴訟法典  

（法案）  
 

理由陳述  

 

一、鑑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1/1999

號法律（《回歸法》）第四條第四款廢止了《勞動訴

訟法典》，使該法典自該日起不再生效，但由於當

時並沒有頒佈用以取代該法典的法規，因此，澳門

現有需要頒佈規範勞動訴訟程序的法規，是無庸置

疑的。 

即使《勞動訴訟法典》被廢止，但鑑於可補充

適用一般訴訟法和擴大其適用範圍，因此可以肯定

不會導致法律在這方面出現空白；然而，事實上，

缺乏一項專門供法院解決勞動糾紛的法規，可能對

社會的穩定造成不良的影響。 

因此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施政方針中闡明

將制定新的勞動訴訟法。 

現提交的法律草案旨在履行施政方針的承

諾；該草案中的解決方案和主要的取向都著意於使

《勞動訴訟法典》切合澳門的實際情況，成為真正

獨立且易於理解的法規，能夠發揮其功能，即：經

由法院確實保護各方權利，排解社會糾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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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總的來說，為達至上述目的，現擬在法典

的章節編排、立法技巧，以及法律條文的表達方式

等方面作出重大改變。 

在章節編排方面，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新增了原

法典所沒有的一編，標題為“一般規定”，編內載

有共通適用於勞動訴訟程序的規定，主要是為了使

新的《勞動訴訟法典》各條文更能協調一致。至於

在立法技巧方面，所作的修改比較細微，但並非無

關重要，因為其作用是更加明確規定訴訟程序各步

驟間的先後次序，此外，現採用與以往不同的表達

方式編寫條文，使其含意更直接為人所理解。 

現提交的法案在草擬時特意使之恰如其分的

具有既明確又具體的規範特性，這特性是原法典所

沒有的。作出這樣的選擇是基於澳門的特殊情況，

勞動糾紛一直是以保護個人的權利為目的，但當中

通常都沒有勞方或資方的實體參與調停。 

 

三、除了指出這些較為一般性的修改外，有需

要在此具體指出在第一編內引入的若干重要處理

辦法；採取該等處理辦法主要是因為有必要保障所

有人均可訴諸法律、訴諸法院，而這正是確實保護

各方權利和使勞資關係和諧的必要條件。該等處理

辦法包括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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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規定勞動訴訟程序只適用於無重大疑

問地具有勞動性質或類似性質的問

題，以避免在界定是否屬勞動審判權

的範圍時出現不明確的狀況；  

l 加強保護因勞動關係終止而不能在澳

門逗留或未能確保可在澳門繼續逗留

的勞工；  

l 在輕微違反訴訟程序中，如基於任何

理由無法通知嫌犯出庭，則嫌犯無須

到庭，而由法官指定的律師為其進行

辯護；  

l 訂立勞工經濟能力不足的一般推定，

以便其獲得司法援助，此外，對檢察

院依職權代理勞工一事作出更明確的

規定；  

l 規定代表勞工的團體可成為有關勞工

在訴訟上的輔助人；關於如何界定某

一團體是否具有代表勞工的資格，則

留待行政法規作出規定；  

l 新增若干具有緊急性質的勞動訴訟程

序，該等訴訟程序是涉及勞工處於失

業或要求清償因勞動關係終止而產生

的債權的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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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現提交的草案的第二編所載的全屬勞動民

事訴訟程序方面的規定，在這一編內亦對原法典作

了許多更新；現特別指出一些在勞動民事訴訟程序

的“共同規定”中較為重要的規定：  

l 摒除了有關請求必須自始合併的原

則，而在草案中更明確指出可將有關

請求繼後合併的情況；  

l 對於是否存有解除合同的合理理由的

舉證責任，現規定由因存有該合理理

由而得益的當事人承擔；由於這個問

題因以往並無規則可循而出現許多難

於處理的情況，將來可基於此規定而

獲得解決；  

l 明確規定容許按較為靈活的步驟進行

特定保全程序及非特定保全程序，這

做法更能切合勞動訴訟的要求，但不

會因此而過分偏離一般規定。  

 

五、在普通宣告訴訟程序的規定中，的確引入

了結構性的修改。大體而言，這一範疇的規定除更

符合普通民事訴訟程序的指導原則外，還有以下幾

點值得一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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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建立經已簡化步驟的單一訴訟程序，

但留有足夠的變通餘地，以便能適用

於各種不同複雜程度的情況；  

l 建立預先試行調解的機制，規定在提

交訴狀後，即緊接由檢察院負責在短

期內預先試行調解當事人；  

l 排除因當事人不作出或有瑕疵地作出

某一行為就無須審理實體問題而立即

對當事人產生不利後果的各種情況，

從而在草案中確立審理案件實體問題

原則，雖然在卷宗所載資料足夠的情

況下亦容許法官以簡化的方式作出裁

判；  

l 由於重視實質真相高於形式真相，因

此在草案中重新訂定法官在選定可能

有助對案件作出裁判的事實事宜方面

的權限；  

l 在草案中確立了以下這種可能性：如

因對事實事宜適用強行性的法律或規

章的規定，以致法院應判處的金額高

於所請求的金額或判處的事項有別於

所請求的事項時，法院即應依此判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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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對於與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有關的特別訴訟

程序所作的更新幅度較諸其他範疇為小，主要是因

為有關的實體法至今還未作修改。  

然而，在章節編排上卻作出了重大的改動，而

且對所用的法律語言普遍要求更準確，在語言技術

上要求更嚴謹。  

同樣，以更完善和完備的方式規範檢察院的介

入。此舉是避免對檢察院的介入的範圍和方式產生

不必要的疑慮而影響到不能迅速確定由工作意外

所產生的權利和義務，為了保障相關公共秩序和公

共利益，這些權利和義務按照法律的規定是必須經

司法途徑確定的。  

 

七、關於執行程序方面，除 上述的一般值得關

注之處外，所引入的新規定的主要目的在於排除一

般在執行程序上會產生的障礙，以使該等程序更快

捷和更有效率地進行。例如，作出查封後，在同一

個通知行為中，將對有關財產的指定、命令作出查

封的批示及已進行查封一事一併通知被執行人。  

至於在定出執行名義方面，除採用一般民事訴

訟法所規定的其他執行名義外，由法院進行調解的

聽證中獲得的調解筆錄亦在草案中被明文規定成

為執行名義，而此規定是與該等調解筆錄無須認可

的規則一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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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在此，特別一提的是，經深思熟慮後，在

勞動輕微違反訴訟程序的規定中加入了新的內容。 

特別考慮過，在澳門，輕微違反訴訟是勞工在

法院為了實現其權利所通常採用的途徑；大體而

言，這種權利的實現在普通輕微違反訴訟程序的規

定中並無記載。因此，本草案採用的解決方案之目

的，是在不影響輕微違反訴訟特有的功能下，保證

該訴訟能成為一種切實維護勞工在勞動訴訟上的

個人權利的適當方法。  

因此，特別指出可達到上述目的之關於輕微違

反訴訟的各方面規定：  

l 明文規定在法庭具取信力的實況筆錄，其效力

等同於控訴，這一點正與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的

規定相符； 

l 重新更準確訂定將實況筆錄送交法院的規則； 

l 重新訂定在收到實況筆錄後檢察院介入的範

圍及方式，當中明文規定即使輕微違反訴訟終

結，仍可採用該卷宗繼續進行民事程序； 

l 為已提出控訴但無提出民事請求的情況重新

訂定有關依職權裁定給予受害人民事彌補的

規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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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關於輕微違反訴訟程序中的民事訴訟本身

的規定，其所遵循的指導方針，就是不論輕微違反

訴訟的結果如何，亦設法使勞工的權利得以實現，

而該等規定的重點在於要利用卷宗的資料，尤其在

行政階段所取得的資料以作出民事上的本案裁判。 

 

儘管如此，為給予受害人作選擇的自由起見，

訂定了一般規則：民事請求不一定要在輕微違反訴

訟程序中提出。 

 

十、此外，亦值得一提的是，關於在輕微違反

訴訟程序中所作的判決的執行的新規定，在原法典

是沒有的。該等規定是基於以下的考慮：當檢察院

依職權促使執行程序的進行是符合《刑事訴訟法

典》所規定的執行制度時，使勞工能利用該執行程

序；然而，不會因此而損害有關勞工的利益，因為

只要依職權促使進行有關程序的期限屆滿但執行

程序仍未進行時，該勞工亦可自行促使有關執行程

序的進行。 

 

十一、本法律草案現時所載的以專編規定的上

訴中的規範，與其他範疇相比，並非十分完備。因

此，更需要補充適用一般訴訟法的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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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民事上訴方面，引入了關於因所作裁判而喪

失的利益值的規則；但另一方面，為了符合在勞動

訴訟上一般爭議的權利的本身性質，亦保留了另一

例外規則：對於在涉及終止勞動關係的訴訟中、在

涉及勞動合同是否有效和存在的訴訟中以及在工

作意外和職業病的訴訟中所作的裁判，總是可以向

中級法院提��上訴。 

對於在輕微違反訴訟程序中所作的裁判，均可

提起上訴，但上訴只可針對終局裁判，且僅限於法

律事宜。  

原則上，上訴不產生中止效力；此外，值得一

提的是涉及步驟方面的規則，就是上訴人提出上訴

的聲請時，應一併提出其陳述。  


